附件一：

福建省教育厅关于推荐

“福建省杰出人民教师”候选人的通知

 

各设区市教育局、各高等学校：

      为进一步激发我省广大人民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教书育人、敬业爱生的良好氛围，大力推进教育事业的繁荣和发展，更好地为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提供人才支持和知识贡献，省委、省政府决定表彰一批“福建省杰出人民教师”，省教育厅就此进行了认真研究落实。现就各地、各高校做好“福建省杰出人民教师”候选人的推荐工作，通知如下：

    一、候选人推荐范围
    1978年以来在我省高校、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学校）、幼儿园、特殊教育学校、党校、行政干校、成人教育学校等从事教育教学的教师，包括离退休教师。

候选人范围不包括教育工作者；现任厅（局）级以上（含厅<局>级）干部和各级各类学校现任党政一把手不参加评选（民办学校除外）；已故不作为参选对象；调离本省、调离学校的教师不参加评选；已得到省委、省政府表彰的“福建省优秀企业家”、“福建省杰出科技人员”不参加评选。“1978年以来”的时间范围指1978年1月1日至2004年8月31日。

    二、候选人推荐条件
    1．模范地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有宽广厚实的业务知识，教书育人，为人师表，敬业爱生，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

    2．长期在我省教育第一线从事教育教学工作，其主要教育教学成就对全省或全市教育教学水平、教育质量的提高起示范和带动作用，在广大师生和我省教育界具有较高的威望和影响力。

    3．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①1978年以来获得全国劳动模范的荣誉称号。

    ②1978年以来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或全国模范教师、或省部级劳动模范的荣誉称号。其中：高校教师应获得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及以上奖励（排名第一），或者获得教育部（或省教育厅）授予的教学名师奖；其余各级各类学校教师应获得特级教师的荣誉称号。

    ③教龄30年以上，在我省民办学校工作10年以上的教师，获得省级及以上奖励，为我省民办教育作出突出贡献。

    三、候选人推荐办法
    1．高等学校教师候选人由所在高校负责推荐，其余各级各类学校教师候选人由所在设区市教育局负责推荐。各设区市教育局、各高校要将评选条件，通知到辖区内各级各类学校和教师，保证符合条件的教师及时进行申报。

    2．推荐表由候选人所在单位填写。符合条件的高校教师由所在高校党委审核后上报省教育厅；其余各级各类学校符合条件的教师，由所在学校直接向设区市教育局申报，设区市教育局核实后，报经设区市人民政府审核上报省教育厅。

    3．各设区市确定推荐上报的候选人，要分别征求同级纪委（监察）、计生、综治部门的意见。

四、组织工作

    省委、省政府表彰“福建省杰出人民教师”工作，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十六届四中全会和省委七届七次全会精神，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推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重要举措，是我省教育界和全社会的一件大事。各设区市教育局、各高校务必要从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加强领导，精心策划，周密组织，确保推荐工作落到实处。

    各设区市教育局、各高校党政一把手要亲自挂帅，负总责，扎实做好推荐的各项工作。要搞好宣传发动，把省委、省政府关于重奖杰出人民教师的决定和有关推荐要求通知到符合条件的每一位教师（包括离退休教师）。要明确职责、狠抓落实，成立专门机构负责经办，指定专人受理符合条件教师的申报、核实和综合工作；要坚持以争分夺秒的工作效率，及时启动开展工作，确保推荐工作按时完成。

    五、推荐材料要求
    推荐材料由各设区市教育局（有关高校）负责综合上报。报送材料要求如下：

    1．报送《“福建省杰出人民教师”候选人推荐表》（见附件一）一式3份；

    2．报送《“福建省杰出人民教师”候选人情况简明表》(见附件二)一式50份；

    3．附候选人荣誉称号、获奖证书原件和复印件一式3份；

    4．附含候选人“推荐表、主要事迹材料”内容的软盘。

    各设区市、各高校要将以上材料及软盘，于2004年11月12日前送达省教育厅人事处（地址：福州市鼓屏路162号，邮编：350003）。各地、各高校评选推荐工作中的有关情况请及时告知“福建省杰出人民教师”评选办公室（联系人：陈金章 联系电话、传真：0591-87846921 手机13950295503）。

    以上评审要求由省教育厅负责解释。

   附件：①《“福建省杰出人民教师”候选人推荐表》
            ②《“福建省杰出人民教师”候选人情况简明表》
福建省教育厅

2004年11月2日

附件1:

“福建省杰出人民教师”候选人推荐表

候选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
所在学校_________________
所在设区市_________________
填表时间_________________
“福建省杰出人民教师”评委会办公室  制

2004年11月

“福建省杰出人民教师”候选人推荐表填表说明

一、候选人推荐范围

1978年以来在我省高校、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学校）、幼儿园、特殊教育学校、党校、行政干校、成人教育学校等从事教育教学的教师，包括离退休教师。

候选人范围不包括教育工作者；现任厅（局）级以上（含厅<局>级）干部和各级各类学校现任党政一把手不参加评选（民办学校除外）；已故不作为参选对象；调离本省、调离学校的教师不参加评选；已得到省委、省政府表彰的“福建省优秀企业家”、“福建省杰出科技人员”不参加评选。“1978年以来”的时间范围指1978年1月1日至2004年8月31日。

二、候选人推荐条件

 1．模范地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有宽广厚实的业务知识，教书育人，为人师表，敬业爱生，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

2．长期在我省教育第一线从事教育教学工作，其主要教育教学成就对全省或全市教育教学水平、教育质量的提高起示范和带动作用，在广大师生和我省教育界具有较高的威望和影响力。

3．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①1978年以来获得全国劳动模范的荣誉称号。

②1978年以来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或全国模范教师、或省部级劳动模范的荣誉称号。其中：高校教师应获得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及以上奖励（排名第一），或者获得教育部（或省教育厅）授予的教学名师奖；其余各级各类学校教师应获得特级教师的荣誉称号。

③教龄30以上，在我省民办学校工作10年以上的教师，获得省级及以上奖励，为我省民办教育作出突出贡献。

三、其他说明

1、本表由候选人所在单位统一填写，一式3份。

2、表中内容一律用电脑录入，并用A4纸双面打印。

3、表内的年、月、日一律用公历和阿拉伯数字。

4、本人照片使用近期二寸半身正面免冠彩照。

“福建省杰出人民教师”候选人推荐表

一、基本情况

	姓 名
	
	性别
	
	民族
	
	出生

年月
	
	照

	工作单位
	
	何时参加

何党派
	
	

	从事学科

（专业）
	
	参加工

作时间
	
	教 龄
	
	退、离

休时间
	
	片

	
	
	
	
	民办学校工作年限
	
	
	
	

	职称及

确认时间
	
	现任党

政职务
	
	退、离休前党政职务
	

	学  历
	
	毕业学校
	
	毕业时间
	

	学  位
	
	授予单位
	
	授予时间
	

	参加何学术团体、任何职务
	
	社会

兼职
	

	通讯地址
	
	联系

电话
	单位
	

	
	
	
	
	

	
	
	
	住宅
	

	邮    编
	   
	
	
	

	主  要  学  习  工  作  简  历

	起止时间
	学习/工作单位
	所学专业
	所从事工作
	任何职务

	
	
	
	
	

	
	
	
	
	

	
	
	
	
	

	
	
	
	
	

	
	
	
	
	

	
	
	
	
	


二、获奖情况（指候选人推荐条件第3条所列奖项）
	获奖时间
	荣誉称号
	授奖部门

	
	
	

	
	
	

	
	
	

	
	
	

	
	
	

	
	
	


三、承担教育教学工作任务主要情况（限200字以内）

	


四、个人成就、主要贡献和事迹（限500字以内）

	


五、推荐、评审意见

	所在单位意见：

                                                            （公章）

                             负责人（签字）：              2004年  月  日

	设区市教育局意见：

（公章）

负责人（签字）：        2004年  月  日
	省主管厅（局）、设区市教育局纪检组意见：

                        （公章）

负责人（签字）：        2004年  月  日

	设区市人民政府（或省级主管部门）意见：

（公章）

负责人（签字）：              2004年  月  日

	“福建省杰出人民教师”评审委员会意见：

                             主任委员（签章）：              2004年  月  日


附件2：                                                       编号：

“福建省杰出人民教师”候选人情况简明表

一、基本情况

	姓 名
	
	性别
	
	民族
	
	出生

年月
	

	工作单位
	
	何时参加何党派
	

	从事学科

（专业）
	
	参加工

作时间
	
	教 龄
	
	退、离休

时间
	

	
	
	
	
	民办学校 工作年限
	
	
	

	职称及

确认时间
	
	现任党

政职务
	
	退、离休前党政职务
	

	学  历
	
	毕业学校
	
	毕业时间
	

	学  位
	
	授予单位
	
	授予时间
	

	参加何学术团体、任何职务
	
	社会

兼职
	

	通讯地址
	
	联系

电话
	单位
	

	
	
	
	
	

	
	
	
	住宅
	

	邮    编
	   
	
	
	

	主  要  学  习  工  作  简  历

	起止时间
	学习/工作单位
	所学专业
	所从事工作
	任何职务

	
	
	
	
	

	
	
	
	
	

	
	
	
	
	

	
	
	
	
	

	
	
	
	
	


二、获奖情况（指候选人推荐条件第3条所列奖项）

	获奖时间
	荣誉称号
	授奖部门

	
	
	

	
	
	

	
	
	

	
	
	

	
	
	

	
	
	


三、承担教育教学工作任务主要情况（限200字以内）

	


四、个人成就、主要贡献和事迹（限500字以内）

	


